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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張秀敏
電話：05-2254321#366
傳真：05-2169926
電子信箱：mia0508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嘉義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4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45005797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嘉義市早期療育、復健與特殊教育數位資源應用合作

計畫，提供免費數位教材與學習資源，請貴校(園)轉知所

屬教師、家長踴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科技輔具文教基金會（以下簡稱基金會）114

年2月25日（114）科輔（總管）字第11402000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基金會與元鼎國際開發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元鼎國際）長

期關注臺灣特殊教育與早期療育在資訊應用的發展，並致

力於研發本土化科技輔具與數位教材，以支持有特殊需求

的兒童與家庭。

三、依據OECD報告與美國教育部調查顯示，美國在特殊教育領

域的資訊輔具普及率已達85％至95％，涵蓋語音生成設

備、平板電腦等應用，廣泛用於溝通、語言發展與認知訓

練；而OECD國家中，約有70％至90％的早期療育計畫成功

整合資訊輔具於教育與醫療領域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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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我國特殊教育資訊輔具普及率約20％至30％，為縮短本土

化科技輔具與數位教材與國際標準的差距，基金會與元鼎

國際推動「特教好教材WEB版—標準版」公益計畫，提供免

費數位教材與學期資源，期望提升嘉義市特殊教育與早期

療育的數位化應用，並協助特殊需求兒童提升學習與溝通

能力。

五、基金會將針對本計畫捐贈10,000套「特教好教材WEB版—標

準版」一年授權（即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），申請免費

使用，涵蓋語言發展、社交互動與認知訓練等課程，並可

結合AAC輔助工具（詳見說明六連結(三)公益捐贈計畫）；

旨案教師與家長之培訓將規劃列入本市114年度特教研習辦

理，歡迎有興趣之教師或家長參加。

六、檢附基金會辦理相關連結如下：

(一)臺灣資訊輔具的現況與展望對比國際趨勢與未來發展方

向，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eG1X7L。

(二)AI助力特教好教材與AI好幫手：早期療育與特殊教育數

位學習的新里程碑，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

/EgEGe1。

(三)2025「特教好教材WEB版—標準版」公益捐贈計畫，網

址：https://reurl.cc/962VQV。

(四)2025年「特教好教材WEB版—標準版」公益推廣計畫分析

報告，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zpxAX6。

七、紙本收文之園所，相關訊息公告於教育處網站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私立教保服務機構
副本：本市特教資源中心、本府教育處
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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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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